[bookmark: _GoBack]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38号）
整改任务验收公示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8项整改任务由市生态环境局兴县分局负责的整改事项已完成整改，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验收销号有关要求，现将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机动车监测数据造假仍较普遍，生态环境部2024年专项检查发现，山西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排放检验弄虚作假问题比例达49%，临汾、晋中、晋城、太原、吕梁问题率均超过50%。
二、整改措施
1.开展机动车检验监测机构的排查整治行动，严肃查处第三方机构弄虚作假行为。对伪造排放结果或出具虚假检验报告情节严重的检验机构，移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取消其检验资格；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形成高压打击态势。
2.市生态环境局兴县分局要严格按照省、市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在全县组织开展机动车排放领域执法检查，严厉打击检验机构伪造检验数据出具虚假检验报告行为。
3.县市场监管局要组织开展检验检测机构合规经营专项整治，对查实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严格依法撤销检验资质，依法依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三、整改完成情况
市生态环境局兴县分局组织对吕梁鑫茂源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兴县黄河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吕梁市泽兴车辆环保检测有限公司采取现场核查、资料检查和视频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检测设备是否正常有效运行，随机抽查了部分检验报告，重点查阅台帐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存在伪造检验数据、出具虚假报告、超范围检验等违法违规行为。2024—2025年，市生态环境局兴县分局检查发现兴县黄河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吕梁市泽兴车辆环保检查有限公司对冒黑烟车辆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违法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共罚款44万元，没收非法所得8120元。其中，对吕梁市泽兴车辆环保检查有限公司擅自拆除OBD装置、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等违法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和县市场监管局进行立案调查处理。从2026年起，截至5月底，该三户机动车尾气检测公司共检测机动车7057台，未发现存在伪造检验数据、虚假报告等违规现象。
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2026年6月3日至2026年6月12日，共10天）向兴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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